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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第八次会议 

2018 年 9 月 3 日至 5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7 (i) 

审查《公约》现况和实施情况以及对于 

实现《公约》目标至关重要的其他事项 

  确立遴选《集束弹药公约》主席的进程 

  德国提交 

1. 《集束弹药公约》(《公约》)主席在《公约》的运作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作

用。主席负责主持《公约》的中央决策机构即缔约国会议，并通过在闭会期间提

供政治指导(如主持协调委员会常会)，确保执行进程的延续性。 

2. 《公约》案文本身没有对主席的选举和接任作出规定。不过，《公约》的内

部准则规定，主席按照考虑到区域平衡和受影响国和非受影响国轮流的程序挑

选。现在还已经大致商定：为避免在最后一刻作出决定，从而可能扰乱工作进

程，需要一次确定前后两位主席。 

3. 按照《公约》的总体目标，并本着合作和分摊责任的精神，可以假设所有缔

约国原则上都愿意承担主席的工作。为便利这项工作的开展，《公约》的内部规

则规定，执行支助股(支助股)在技术和行政事项上为主席提供支助。 

4. 《公约》内部规则尚未对合适的候选人的物色和选举进程本身作出明确规

定。由于这个原因，迄今为止，在职主席以临时方式接触合格候选人，确定合格

候选人的工作完全由在职主席负责。程序准则的缺乏，职务交接方面出现的延

误，以及一些成员国不愿承担主席职责等因素，使这个进程变得更加困难。这往

往致使决定在最后一刻作出，而这种决定带有不确定性，甚至会引起混乱。此

外，由于目前对于找不到接替在职主席的候选人的情形缺乏明确的规则，因此可

能出现《公约》根本没有主席的局面，而对于这种情形，目前显然没有应急办

法。 

5. 因此，为确保《公约》运作的延续性，鼓励更好地发挥主席这项重要的领导

作用，并确保缔约国更好地掌控这个问题，物色合适的候选人的工作应当加强。

应当在缔约国第八次会议(第八次会议)上审议以下两个备选方案，以使这个进程

变得既切实可行又更具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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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缔约国应当通过第八次会议作出的一项决定，确认并重申今后的缔约

国会议包括审议会议主席一职由各地域轮流担任的可取性。具体而言，应当鼓励

迄今为止代表性不足的区域的缔约国积极考虑担任主席。通过第八次会议的一项

决定，应当鼓励主席在秘书处和协调委员会的支持下，同可能成为候选人的人员

协商，以便为实行地域轮流做法提供便利。 

(b) 按照有待专门确定的各区域集团(非洲、美洲、亚太、欧洲集团，以英

文字母为序)之间轮流的固定方案选定主席。这意味着，特设区域集团应当在缔

约国会议之前推举各自的候选人，并在缔约国会议上在专门的议程项目之下提出

该候选人。如果区域集团之间达成协商一致，可以考虑在正常方案之外提出的有

效候选人。 

  总体考虑 

 在选定备选方案的情况下，选举主席仍应是年度缔约国会议议程上的

一个有效程序，它既是这个议程上的一个专门项目，也是协调委员会

常会的一个项目。 

 由于缺乏时间，2018 年第八次会议需要按照先前的程序选举第九次会

议主席。不过，第八次会议还将为 2020 年审议会议选出一名候选人，

这次会议将取代年度缔约国会议。这名主席候选人只须得到 2019 年第

九次会议重新确认即可。同时，第九次会议将为 2021 年第十次常会选

出一名候选人。 

 后面担任主席者应当与在职主席密切协商，承担任务和职责，以便逐

步开始从事工作，例如，同主席共同主持活动，在主席意外缺席时代

行主席职责等。 

6. 还鼓励缔约国在提出候选人时妥为考虑性别问题，以便逐步实现《公约》男

女代表性方面的平衡。 

  《公约》主席的职责概述 

7. 主持《集束弹药公约》(《公约》)闭会期间方案，即从主席就职之时(会议的

最后一天)起直至下次缔约国会议的最后一天。缔约国会议通常在 9 月的第一周

举行，会期为三天。《公约》执行支助股向主席和协调委员会提供技术和行政支

助。 

8. 与协调委员会、联合国裁军事务厅(裁军厅)及执行支助股协作，筹备和主持

缔约国会议/审议会议。每日简报草稿由裁军厅在与执行支助股协作提供。日内

瓦是《公约》缔约国会议的默认地点，但是，主席可以选择由主席国主办缔约国

会议。 

9. 必要时主持协调委员会会议，这种会议通常每月举行一次。执行支助股在与

主席协商下编写议程，起草会议记录。 

10.  协调协调委员会成员(14 国)的活动，并向由其主持的年度会议报告情况。 

11.  牵头执行缔约国作出的任何决定，并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向缔约国报告情

况。 



CCM/MSP/2018/WP.3 

GE.18-10063 3 

12.  必要时代表《公约》界发表公开声明，以推进《公约》目标，加强禁止使

用集束弹药的规范。 

13.  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包括在适当论坛发表与《公约》有关的讲话，促进

《公约》的执行和普遍加入。 

14.  在考虑到区域平衡的前提下牵头物色后两位主席。 

15.  带头作出努力，确保提供执行支助股的业务活动所需的足够的资源。 

  说明： 

 所有活动都在执行支助股按照任务规定提供直接技术支持和咨询的情况下开

展。执行支助股的核心任务，是向主席和协调委员会提供必要的实质性支助和咨

询，以确保《公约》顺利达到执行目标。 

     


